附件1

[bookmark: _GoBack]退休职工节假日慰问券采购项目方案要求

一、项目慨况
每年为退休职工发放上下半年节假日慰问劵。现需采购供应商一名，为我院退休职工提供节假日慰问券服务，要求供应商有便利的提货实体店和商品种类，以便退休职工提取生活必需品。
二、项目要求
★1.供应商须提供符合工商及食品监督管理部门要求的相关资质，并在服务期内保证上述证件的有效性。
2.供应商应为退休职工提供优质的服务。若发生职工投诉供应商服务态度、商品质量有问题或发生违反合同、或与投标文件不符的事情，一经查实，医院将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或解除合同。
3.供应商应严格遵守食品安全、消防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并接受食品卫生、消防等主管部门的监督和指导，并自行承担相应责任，如发生相关行政处罚，医院将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或解除合同。
4.供应商自主经营，独立核算，自负盈亏，发生的债权、债务与医院无关，均由供应商负责。
★5.经营范围：农副产品、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、乳制品、生活用品等，不能经营未经国家许可的医疗器械、药品、消毒剂等相关医疗用品和国家及有关部门规定的禁营物品；以及不得向医院退休职工销售“政府采购目录范围内的商品”（具体商品种类中标后需与医院确认）。
6.供应商各类食品应在固定购货点采购（供应商须向医院交齐购货点的各种证件、资料）。采购食品不得超过保质期，定型包装食品应有厂名、品名、厂地、生产日期、保质期，进口食品要有中文标识。  
7.积极做好预防和控制疫情、食品安全事件，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件，及时向采购人和卫生检疫机构报告，保留现场，封存可疑食品。  
★8.每次发放慰问券时需与医院工作人员核对本次发放人数与金额，出具符合财务相关规范要求的正规发票，医院完善报销手续后支付。
★9.供应商中标后需购买食品安全责任险（赔付金额不低于100万元），需提供承诺函。
★10.供应商需有实体门店。



